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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近期召
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

求。”这说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应是社会主流人群。为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被纳入了“十三五”

规划纲要。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明确说法，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
许多争论。由于缺乏对这群体的明确定义和测定方法，无法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

标和具体化的政策方案，不利于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从政策层面考虑，需要尽快设定“中

等收入者”划分标准明确“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具体量化目

标，细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方案。与此同时，细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方案，

还需进一步考查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特征，预测其增长趋势，从而使政策努力方向不仅朝向“精准

扶贫”而且也达到“精准扩中”。 
    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兴起 
    有些人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从政府政策目标角度提出的一个口号性的概
念，但实际上，在 2002 年中国政府文件中出现“中等收入者”这一词汇之前，国外已有社会科学
家采用这一概念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构成变化。而目前，“中等收入群体”(middle income group)
这个词汇已经非常频繁地出现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等)和知名智库研究报告中，
同时一些讨论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学术著作也采用这一概念，不过”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

会科学领域中的二个社会群体分类概念还是相当年轻的，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社会现实意义

还缺乏深入探讨。 
    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词汇最早源于一些国家统计部门统计家庭和个人收入数据时进行的五等分
组(各占 20%比例)方法，这些分组按收入水平高低分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高
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其中，中低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通常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

它在所有家庭和个人中的比例固定在 60%。研究人员利用收入五等分组方法估计收入分配的平等程
度及其变化趋势，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是一种统计分类，并无社会群体内涵。 
    把中等收入群体这一分类概念与中间阶层(middle class)联系起来，使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了社会
群体内涵。自 20 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采用收入指标定义中间阶层，从而推动了中间
阶层概念界定从职业标准转向收入标准的潮流，而这股潮流的发展使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群体概

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特别是 2000 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南茜，伯兹奥尔等人提出收入中
位数法定义中间阶层，以及 2002 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以世界
银行贫困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为参照系定义的中间阶层，获得极大影响，随后大

量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采用类似方法定义和分析各国甚至全球中间阶层，从而导致收入指标定义中间

阶层成为主流趋势。在这类研究报告中，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是相同含义，研究者分类出

的群体称为“中等收入群体”，但由于在英语世界中，中等收入群体不像中间阶层那样耳熟能详，

因此研究报告的标题常常采用中间阶层这一名称。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人群体不再仅仅是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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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组类别，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群体概念，许多研究报告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

特征和态度倾向，并由此判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社会构成特征和收入不平等程度。 
    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的两种取向 
    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定方法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
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 
    绝对标准模式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上限和
下限。比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照系，

提出日均收入介干 10--50美元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OECD经济学家霍米，卡哈罗斯提出日均收入
介于 10--100美元为中等收入群体。不过，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过
低，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种收入水平很难维持中等生活水准。因此，许多

国家的学者根据各自国家的消费水平设定高于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标准。 
    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收入中位数的
50%或 75%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数的 1.5倍或 2倍为上限。德国经济科学研究所
2016年研究报告设定收入中位数的 67%-200%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其统计结果表明，在过去
30年，美国和德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一直在下降，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 1971年的 61%和 1981
年的 59%下降到 2015年的 50%，德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 1983年的 69%下降到 2013年的 61%。 
    上述两种测量模式的主要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绝对标准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达到一定生
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数及比例的增长趋势，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
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绝对标准模式可以体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相对标准模式

是测量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人数比例增减情况，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比较适用于

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等收入者已占人口多数，大多数人口达到较高生活水平，

并且收入水平接近收入中位数。相对标准模式不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因为这些国

家的中间收入人群的收入水亚较低，与人们印象中的“中产”或“中等收人群体”不符。简而言之，

绝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成长型社会——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较好生活水亚；相对

标准模式更适合改进型社会——多数人已到达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 
    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 
    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一时期，中国
社会具有成长型社会和改进型社会的双重特征。因而，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

体测量都是有意义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

收入分配格局。但是，绝对标准模式与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身上还是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

者身上，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引发的一些讨论就与此相关:年收入 12万元以
上是否是高收入者，以及是否应该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如果按相对标准模式定义

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肯定是高收入者，适当加大对这部分人的税收，有助于扩大相
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按绝对标准模式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的人多数是
中等收入者，要壮大这一群体，不仅不应该增加这批人的税负，还应适当减税。从政策制定层面提

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小康社会指标或“十三五”社会发展指标，绝对标准模式更加适合，

它能更准确地反映“脱贫致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数量和比重的增长速度。 
    总之，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明确中等收入群体的指标定
义，有助于细化和操作化“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任务，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方向指导。 


